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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不動產役權

 觀念解析

一、役權之基本概念

自民國十八年民法制定公布以來，我國民法於第八五一條以

下僅有關於「地役權」的規範，其得適用之客體，並不包括定著

物在內；因而關於定著物之間為便宜使用之目的，須就所有權加

以限制或擴張時，僅能夠從民法第七七四條以下之相鄰關係規範

找尋依據。13事實上，從「役權」的歷史演變來觀察，早從羅馬

法時代開始就已經區分房屋和土地地役權，法國和奧地利民法至

今仍區別此二者。至於其他歐陸國家沒有為此區別的原因，是因

為依該國立法例，房屋乃是土地所有權的一部分，因此「地役

權」的範圍自然包括房屋在內。14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，

可說是將民法第八五一條以下所定之「地役權」，徹底地改弦更

張，除了更名為「不動產役權」，使其適用客體從「土地」擴及

「定著物」外，其適用主體、設定目的等，均有重大改變，容後

詳述。依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一條規定：「稱不動產役權者，謂

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、汲水、採光、眺望、電信或其

13
所幸民法第774條以下關於土地相鄰關係的規範，於98年增訂第800條之

1後，已擴及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相互間：「第七百七十四條至

前條規定，於地上權人、農育權人、不動產役權人、典權人、承租人、

其他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。」
14

蘇永欽等著，民法物權編修正系列研討論之二：重建役權制度——以地

役權的重建為中心，月旦法學雜誌第65期，頁85，2000年10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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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以特定便宜之用為目的之權。」由是可知，不動產役權乃是存

在於「不動產」與「不動產」之間，包括：土地對土地之役權、

土地對建物之役權、建物對建物之役權、建物對土地之役權等。

需要使用他人不動產以達特定目的者，稱為「需役不動產」；而

供他人使用，以增強他人不動產之經濟價值者，稱為「供役不動

產」。

役權，雖然與地上權、農育權、典權等併列為用益物權，但

實際上其性質較為特殊，很有自己的風格！除了後述二所述的特

性外，筆者擬在此先論述役權的基本概念與功能。按所謂「役

權」，乃是以他人的不動產承受一定的負擔來提高自己不動產之

利用價值的物權。15從這樣的定義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「相鄰關

係」；但役權與相鄰關係的規範畢竟不同，役權是個獨立的物

權，而非如相鄰關係的規範，僅是就所有權加以限制或擴張。同

時由上述定義亦可得知，役權與地上權等用益物權不同，該權利

具有「屬物性」，或者有學者稱之為「從屬性」，是附隨著不動

產（包括需役不動產與供役不動產）而存在，當不動產所有權移

轉時，役權也隨之轉讓而屬於該不動產所有權之受讓人，九十九

年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三條亦設有明文規定：「不動產役權不得

由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，或為其他權利之標的物。」相較之

下，當某甲對某乙所有的A地取得地上權，並在A地上興建房

屋，若甲將房屋出售並移轉所有權予某丙，除非甲將該地上權一

併出售並移轉予丙，否則丙並不當然取得對A地之地上權。是

以，有學者將地上權、農育權、典權等稱之為「人役」性質的權

利，亦即該權利是以「人」（地上權人、農育權人、典權人）為

主體，以與「物役」性質（亦即該權利係附隨於標的物）的役權

15
役權的定義，乃參照前揭文，與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（中），頁

165，自刊，2009年6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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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區隔。16

基於以上的特性，再加上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已將役

權得適用之客體，擴及定著物，則其影響與優勢，在處理土地與

定著物分屬不同人所有的問題時，最為明顯。舉例而言，新增訂

之民法第八三八條之一規定：「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，同屬

於一人所有，因強制執行之拍賣，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

時，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，其地租、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

定之；不能協議者，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。其僅以土地或建築

物為拍賣時，亦同。（Ⅰ）前項地上權，因建築物之滅失而消

滅。（Ⅱ）」本條所定情形與民法第八七六條相同。而於九十六

年修正民法第八七六條規定及九十九年新增本條規定之前，法定

地上權係依法律規定而發生，一旦當事人間無法就地租、權利範

圍、存續期間等達成協議，在舊法時期又無法起訴請求法院以判

決定之，衍生相當多的爭議；如果以役權取代法定地上權的概

念，就可以避免決定權利範圍、存續期間等麻煩，亦即當土地與

其上之定著物，因拍賣而致所有權人各異時，得以「以地役屋」

的概念，說明該定著物得以法定地取得對基地的役權，因而其權

利範圍當僅以定著物存在範圍為限，其權利的存續期間亦僅以該

定著物之存續期間為限17（正如同新增訂之民法第八三八條之一

第二項規定，法定地上權因建築物之滅失而消滅），此乃由役權

的性質所導出的當然結論，不待當事人另行約定之。

二、役權之特性

「需役不動產」與「供役不動產」之間，因為不動產役權的

16
蘇永欽等著，民法物權編修正系列研討論之二：重建役權制度——以地

役權的重建為中心，月旦法學雜誌第65期，頁83~86，2000年10月。
17

同上註，頁8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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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而發生緊密的供需關係。享有不動產役權者，得使用供役不

動產，供役不動產所有人因而負有容忍義務；另一方面，不動產

役權之存在，提高了需役不動產的利用價值。因而，不動產役權

至少具有以下特性：

從屬性

依新修正民法第八五三條規定：「不動產役權不得由需役不

動產分離而為讓與，或為其他權利之標的物。」本條規定說明了

「役權」乃是典型的「物役權」，亦即該權利是存在於土地或定

著物（不動產），不會隨著權利人而移轉。因而一旦需役不動產

所有人將該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，不動產役權亦隨同移轉予受

讓人；或者，當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將該不動產設定地上權予他

人，地上權人亦一併取得該不動產役權。

惟若當事人間作成違反民法第八五三條之約定，其效力應分

別論之：18

如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僅將不動產役權讓與他人，則該讓與

行為無效，該不動產役權仍為需役不動產而存在。

如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僅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，而自己

保留不動產役權者，則應先探求當事人真意；假設當事人是疏未

就不動產役權是否隨同移轉而為約定，則該不動產役權應依民法

第八五三條規定隨同移轉予受讓人；但如果當事人是刻意地約定

該不動產役權不隨同移轉者，則該不動產役權自與不動產所有權

分屬不同人時起，因違反從屬性的要求而歸於消滅。

如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將不動產所有權與不動產役權分別讓

與不同人者，則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行為仍可有效成立，但不動

產役權自與不動產所有權分離時起，因違反民法第八五三條規定

而歸於消滅。

18
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（中），頁182~183，自刊，2009年6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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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分性

基於役權的屬物性，役權乃是對標的物而存在，因此即便需

役地或供役地因分割而致所有權產生變動，對於不動產役權之存

在不生影響。依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六條規定：「需役不動產經

分割者，其不動產役權為各部分之利益仍為存續。但不動產役權

之行使，依其性質祇關於需役不動產之一部分者，僅就該部分仍

為存續。」又，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七條規定：「供役不動產經

分割者，不動產役權就其各部分仍為存續。但不動產役權之行

使，依其性質祇關於供役不動產之一部分者，僅對於該部分仍為

存續。」例如：甲、乙共有A地，就丙之B地設定通行地役權；

縱使後來A地經分割為A1、A2，由甲、乙各取得一部，A1、A2

之所有權人甲、乙仍繼續就B地享有通行地役權。

物權排他效力之例外

筆者於本章一開始，即開宗明義地討論用益物權的排他性；

但實際上，這個原則不但在區分地上權出現了例外，於不動產役

權亦如是。按一般而言，不動產役權就供役不動產並不具有排他

的獨占性，不動產役權人僅得於設定目的或約定使用方法範圍

內，就供役不動產享有利用之權。19以最為常見的通行權為例，

不動產役權人僅得於此範圍內通行供役不動產，供役不動產之所

有人亦僅於此範圍負有容忍與不作為義務；至於其他的使用、收

益、處分等所有權權能，則不受影響。是以，在設定不動產役權

後，於不妨礙其目的達成的範圍內，可以再設定其他用益物權。

因而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，乃新增訂民法第八五一條之一

以明示此意旨：「同一不動產上有不動產役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

的之物權同時存在者，其後設定物權之權利行使，不得妨害先設

19
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（中），頁187，自刊，2009年6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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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物權。」

三、不動產役權之權利內容與設定目的

九十九年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一條，就不動產役權設定之目

的有了較明確的規範：「供自己不動產通行、汲水、採光、眺

望、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」；相較於舊法時期之「便宜之

用」相當抽象又不確定的用語，新法的規範顯然已經意識到不動

產役權不同於地上權等功能特定的用益物權之特質。詳言之，不

論是地上權或農育權，依民法第八三二條、第八五○條之一規

定，其設定目的與功能均相當有限、清楚、特定；縱使是範圍較

為廣泛的典權，依民法第九五一條，也可以說是相對特定地以典

物整體的使用收益權，為典權設定之目的所在。然而，依舊法時

期民法第八五一條規定，地役權之設定目的係以他人土地供自己

土地「便宜之用」，而究竟何謂「便宜」，其內容包括哪些？均

無須加以特定或具體化，故縱使該地役權是經過登記的，但這樣

抽象、含混的登記內容，實際上根本無法達成公示的目的。是

以，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，乃於民法第八五一條增列不動

產役權設定目的之例示規定，包括「通行、汲水、採光、眺望、

電信」等，當然不排除「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」而設定不動產役

權。

所謂「供自己不動產通行、汲水、採光、眺望、電信或其他

以特定便宜之用」，一般最常見的端屬「通行權」，亦即需役不

動產因為地形的限制，需要經由他人的土地（供役不動產）通

行，以減少成本、時間等，但可能因為還未達民法第七八七條的

程度，無法依土地相鄰關係主張權利；此時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得

商請供役不動產所有人的同意，設定通行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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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不動產役權之取得原因

依法律行為而取得

不動產役權乃是典型的不動產物權，當可由當事人依法律行

為（物權行為）而取得；當然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，其取得的

方式須依民法第七五八條規定為之，亦即除了應有當事人間之合

意外，尚必須具備書面契約及登記等要件。而筆者在此擬特別加

以說明的問題是：誰有權就需役不動產與供役不動產設定不動產

役權？因為這兒牽涉到兩筆不動產，應分別觀察較為明確。

首先，得就需役不動產取得不動產役權者，當以所有權人為

常態，自不待言；但如果其他用益權人，如：地上權人、承租人

等有必要就他人的不動產取得不動產役權，這些用益權人是否有

權為之？在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前，法無明文規定，學說上

自有正反兩種不同看法。為此，九十九年物權編修正時，增訂民

法第八五九條之三規定，以杜爭議：「基於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

物權或租賃關係而使用需役不動產者，亦得為該不動產設定不動

產役權。（Ⅰ）前項不動產役權，因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

租賃關係之消滅而消滅。（Ⅱ）」依此，得為需役不動產取得不

動產役權者，並不以所有人為限，而可兼及「以使用收益為目的

之物權或租賃關係而使用需役不動產者」，包括地上權人、農育

權人、典權人及承租人等。

其次，誰可以為供役不動產設定不動產役權呢？於此剛好和

上述需役不動產處於反向思考。不動產役權的設定，對於需役不

動產來說，是個權利的取得，但對於供役不動產而言，則是個道

道地地的權利負擔及處分行為，因此得就供役不動產設定不動產

役權者，除經所有權人同意者外，當以所有權人為限，否則將涉

及無權處分。

又，供役不動產與需役不動產之所有人，原則上應屬不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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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即不動產役權係以存在於他人所有之不動產（以他人之不動產

為供役不動產）為常態；但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民法第八五九條之

四規定：「不動產役權，亦得就自己之不動產設定之。」本條所

指稱的情形是需役與供役不動產均屬同一人所有。詳言之，原本

依民法第八五一條規定，不動產役權應就「他人」所有之不動產

而為設定，亦即以他人所有之不動產為供役不動產；「然而隨社

會進步，不動產資源有效運用之型態，日新月異，為提高不動產

之價值，就大範圍土地之利用，對各宗不動產，以設定自己不動

產役權方式，預為規劃，即可節省嗣後不動產交易之成本，並維

持不動產利用關係穩定。例如建築商開發社區時，通常日後對不

動產相互利用必涉及多數人，為建立社區之特殊風貌，預先設計

建築之風格，並完整規劃各項公共設施，此際，以設定自己不動

產役權方式呈現，遂有重大實益。」（民法第八五九條之四之立

法理由參照）是以，需役不動產所有人得以自己之不動產為供役

不動產，為需役不動產設定不動產役權。

因時效而取得

因長期在他人不動產行使權利而時效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民

法第七六九條以下定有明文；而就不動產役權之時效取得，自得

依民法第七七二條規定為之：「前五條之規定，於所有權以外財

產權之取得，準用之。於已登記之不動產，亦同。」經準用民法

第七六九、七七○條的結果，以行使不動產役權的意思，長期和

平、公然、繼續使用他人不動產（包括已登記與未登記者）達十

年或二十年期間者，得請求登記為不動產役權人。惟應注意者，

基於不動產役權不具有獨占性的特性，於他人不動產上行使不動

產役權的方式，並不一定以「占有」該不動產為必要，然而鑑於

民法第七七二條規定與時效取得之立法意旨，主張時效取得不動

產役權者仍然必須符合「和平」、「公然」、「繼續」使用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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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二條第一項又重申此意旨：「不動產役

權因時效而取得者，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。」其中所謂「表

見」，其實是與民法第七六九、七七○條之「公然」同義。但這

個要件將使得某些不動產役權的時效取得有其法律上的困難性。

按不動產役權的態樣繁多，有以供役地不動產所有人於供役不動

產上不得為一定作為為其內容者，亦即供役不動產所有人負有不

作為義務，例如：供役不動產所有人不得於其土地上建築超過若

干樓層的房屋，以免需役不動產所有人的採光權受到影響，而此

種不動產役權，學說上有以「消極」不動產役權稱之。20而此種

消極不動產役權之時效取得，即有相當的困難，蓋因其難以滿足

民法第七六九、七七○及八五二條所定「公然」與「表見」之要

件；而從另一方面言之，消極不動產役權之行使不具備公示性，

供役不動產所有人從外觀上根本無從得知，自無從加以排除，倘

若允許時效取得，對供役不動產所有人而言亦不盡然公平。承上

例，假設甲、乙之土地毗鄰，甲所有的房屋一直享有自然且充分

的日照，但歷經十年或二十年後，乙於其土地上興建高樓，影響

了甲的採光、日照權，若允許甲主張在過去十年或二十年間，

「默默地」行使以採光為目的之不動產役權，符合時效取得之要

件，而要求乙不得興建高樓，這樣的主張未免太過牽強，對甲太

過保護、對乙又太過嚴苛。21

五、不動產役權人之權利與義務

按不動產役權設定之目的，係以他人之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

便宜之用，因而對不動產役權人而言，其最主要的權利當為使用

供役不動產。惟鑑於在舊法時期之地役權設定目的過於含混，民

20
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（中），頁174，自刊，2009年6月版。

21
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編（中），頁195，自刊，2009年6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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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八五一條已就不動產役權之便宜使用目的，增列例示規範，

前已述及，因而不動產役權人使用供役不動產時，必須遵循設定

之目的與約定使用的方式。同時，九十九年新增訂之民法第八五

九條之二亦明定準用民法第八三六條之二規定；如違反設定目的

與約定使用方式而使用供役不動產，經供役不動產所有人阻止而

仍繼續為之者，依民法第八五九條之二準用民法第八三六條之三

規定，供役不動產所有人得終止不動產役權。

此外，不動產役權人得為一些附隨行為，以補強並達成其不

動產役權之設定目的與內容，此即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四條之所

定：「不動產役權人因行使或維持其權利，得為必要之附隨行

為。但應擇於供役不動產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。」

又，不動產役權不以支付地租為必要；惟一旦當事人間有地

租之約定，不動產役權人當按時支付地租，自不待言。同時依新

增訂之民法第八五九條之二準用第八三六條的結果，當不動產役

權人積欠地租達二年的總額，並經供役不動產所有人定期催告仍

不為支付者，供役不動產所有人得終止不動產役權。

另一方面，從供役不動產的角度言之，一旦成為供役不動

產，即負有容忍及不作為義務，在不動產役權之目的範圍內，須

容忍不動產役權人利用其不動產。

六、不動產役權之消滅

不動產役權之成立並不以當事人間有存續期間的約定為必

要。惟一旦有存續期間之約定且經登記者，則於存續期間屆滿

時，不動產役權當然歸於消滅。

其次，因為民法第八三六條規定為不動產役權所準用（民

§859之2），故不動產役權可能因為不動產役權人積欠地租而遭

供役不動產所有人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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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不動產役權乃財產權之一種，故權利人當可在法律限

制範圍內自由處分，包括拋棄其權利。惟關於拋棄之前提要件，

民法第八三四、八三五條等規定為不動產役權所準用（民§859

之2），因此不動產役權應區分是否有地租之約定，而依循不同

的要件拋棄其權利。
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修正之民法第八五九條規定：「不動產

役權之全部或一部無存續之必要時，法院因供役不動產所有人之

請求，得就其無存續必要之部分，宣告不動產役權消滅。（Ⅰ）

不動產役權因需役不動產滅失或不堪使用而消滅。（Ⅱ）」在九

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前，原本即有本條第一項規定，於此次修

正時只是作文字修正，使之更加明確。依立法理由的說明，本條

第一項主要是針對情事變更原則所定，不論該不動產役權是否定

有存續期間，亦不論是否有支付地租之約定，只要需役和供役不

動產之間已經沒有原來可供便宜使用的關係存在，不動產役權即

已無繼續存在的必要，此時即可依本條第一項規定，請求法院宣

告不動產役權消滅。至於本條第二項則為九十九年民法物權編修

正時所新增，其主要是針對不動產役權的客體是定著物的情形而

為規定，一旦需役不動產已因滅失而不存在或不堪使用者，基於

不動產役權的屬物性，該不動產役權即因失其客體而歸於消滅。


